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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实施 

《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》细则 

( 草案 )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：根据宪法第二条“人民依照法律规定，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，管理国

家事务，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，管理社会事务”的规定，为了充分扩大和发扬社会

主义民主，加强民主参与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按照《高等学院教职

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》的精神，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院、系二级教职工

代表大会制度，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，制订教职工代表大会 ( 以下简称教代会 ) 工

作条例。 

第二条：教代会是教职工群众行使民主权利、民主管理学院的基本形式 , 也

是学院领导与教职工进行协商对话的重要渠道。 

第三条：教代会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

的法律法规，在院党委领导下行使职权。引导教职工正确处理国家、集体和教职工

个人三者利益关系，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当家作主的积极性，促进学院的安定团结，

搞好学院的各项改革，提高教学质量、科研水平、管理服务功能，培养社会主义事

业建设者、接班人，把我院建设成全国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。 

 

第二章  职   权 

第四条 : 教代会行使下列职权： 

(一) 听取院长的工作报告：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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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有向学院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要求，参加对教代会决议

和提案落实情况的检查和督促的权利： 

(四) 有审议教代会的工作和对教代会工作的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; 

(五) 因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受到压制、阻挠和打击报复肘，有向有关部门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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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组织本组教职工代表出席大会。 

(二) 协助本部门行政安排好教代会期间的工作。 

(三) 组织好本组代表认真讨论审议学院的重大决策，积极反映教职工对有关

重大问题的意见和建议；必要时经大会主席团同意，可选派代表在全体大会上发表

意见。 

(囚) 参与教职工代表大会有关决议、决定的起草和修改。 

(五) 完成大会主席团交办的他工作。 

教代会代表组在教代会闭会期间的主要任务是 : 

(一) 向本部门教职工传达教代会的精神，协助本部门行政制订贯彻落实教代

会决议的措施，引导本部门的教职工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教代会决议。 

(二) 选派本代表组成员参加全院性的民主管理活动。 

(三) 征集教代会提案，对本单位教职工提出的提案进行初审，提出立案与否

的初步意见；对其中属于本部门内应该解决，也能够解决的问题，直接交本部门行

政研究解决：对需上报院部研究解决的问题，上报院部教代会提案审查组。 

(四) 组织开展本部门日常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活动。 

(五) 接受院教代会或它的工作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(六) 组织本组教职工开展学习活动，不断提高代表民主参与、民主监督的水

平。 

第四章  组 织 制 度 

第十七条：教代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。 

第十八条： 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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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提前召开大会或召开临时代表会议。 

第二十条：教代会的议题，应围绕学院的中心工作和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，会

前广泛听取教职工的意见，经大会主席团审议后提请大会通过。 

第二十一条：教代会根据需要还可以组成若干专门委员会，由代表民主选举产

生，其任务是：对教代会要讨论的所属重大问题和代表提出的重要提案，进行调查

研究，提出建议，检查有关部门贯彻教代会决议和处理提案的情况，以及大会交办

的其它事项。 

第二十二条：以党总支(工会小组)为单位，建立二级教代会制度。第五章工作

机构。 

第二十三条：院工会委员会是教代会闭会期间的工作机构。在党委领导下，会

同有关部门做好下列工作： 

(一) 做好教代会的筹备工作和会务工作，组织选举教职工代表，提出主席团人

选建议名单，征集和整理提案，提出大会议程，经党委批准后，确定教代会召开日

期。 

(二) 大会闭会期间，组织各代表组认真传达贯彻大会精神，督促检查大会决

议及提案的落实。 

(三) 大会闭会期间，组织代表组及各专门工作委员会开展活动。遇有重要问

题, 可召集代表组组长会议或组织代表讨论，必要时可按规定的程序，召开临时代

表会议。 

(四) 向代表和教职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，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，接受他们的

申诉。 

(五) 处理教代会的其他有关事项。 

 

第六章  附    则 

第二十四条：本条例经 2003 年元月第八届教代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并经院

党委批准后颁布执行。修改、补充按照本条例制订程序进行。本条例解释权在院工

会委员会。 


